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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三
教
合
一
論

《
中
庸
》
說
：
「
天
命
之
謂
性
、
率
性
之
謂
道
、
修
道
之

謂
教
。
」
其
意
思
是
上
天
賦
予
人
的
本
質
稱
為
「
性
」
，
依
順

本
性
而
形
成
的
各
種
規
範
叫
做
「
道
」
，
而
修
明
各
種
軌
範
的

方
法
即
是
「
教
」
。
有
關
「
性
」
，
《
孟
子‧

離
婁
下
》
中
云

：
「
天
下
之
言
性
，
則
故
而
已
矣
。
」
說
天
下
的
人
若
欲
探
討

萬
物
的
本
性
，
只
要
依
據
其
已
然
的
跡
象
推
求
即
可
。
孟
子
主

張
「
人
性
本
善
」
，
葛
瑞
漢
說
：
「
孟
子
認
為
除
非
我
們
的
心

始
終
起
作
用
，
能
判
斷
各
種
欲
望
與
道
德
傾
向
的
相
對
的
重
要

性
，
否
則
將
無
法
發
展
人
類
本
性
的
全
部
潛
能
，
也
就
是
道
德

根
植
於
天
賦
的
人
性
。
」
  1
那
麼
儒
、
釋
、
道
三
教
對
「
道
」

的
定
義
如
何
？
扼
要
概
述
如
下
：

在
中
國
宗
教
、
各
種
宗
教
思
潮
共
有
的
若
干
基
本
概
念

，
是
作
為
現
實
的
原
則
和
根
源
的
道
，
它
是
陰
陽
節
律
所
制
約

的
《
易
經
》
，
和
大
宇
宙
和
小
宇
宙
的
類
似
理
論
，
其
中
最
具

影
響
力
的
是
孔
子
（C

o
n
f
u
c
i
u
s
,
 

五
五
一-

四
七
九B

C

）
。
他

主
張
行
為
舉
止
循
規
蹈
矩
，
可
以
體
現
宇
宙
的
和
諧
，
而
這
種

合
乎
禮
的
實
現
是
可
以
透
過
教
育
而
達
成
的
。
而
為
政
之
道
就

像
任
何
其
他
技
藝
、
行
為
或
有
意
義
的
行
動
，
其
本
質
是
一
種

宗
教
性
的
教
育
和
學
習
的
過
程
，
由
於
他
的
弟
子
們
，
代
代
相

傳
，
在
他
去
世
後
二
五○

年
，
他
的
學
說
獲
得
西
漢
皇
帝
們
（

二0

六B
C
-

二0
A
C

）
的
認
可
，
而
將
儒
家
思
想
列
為
治
國
方
針

，
沿
續
達
二
千
年
之
久
。
  2 

老
子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主
張
治
國
應
無
為
而
治
，
而
獲
得
權

力
的
最
有
效
途
徑
是
無
為
和
非
暴
力
、
柔
弱
可
以
勝
剛
強
，
他

譴
責
社
會
價
值
，
因
為
虛
偽
的
因
，
是
有
害
的
，
是
以
「
聖
人

處
無
為
之
事
，
行
不
言
之
教
」
，
所
以
老
子
所
說
的
「
道
」
是

永
恆
的
，
或
者
是
至
高
的
道
。
一
般
人
只
重
「
實
有
」
的
便
利

，
而
忽
略
「
空
」
與
「
無
」
所
發
揮
的
作
用
，
對
立
面
的
相
互

無
求
三
教
的
相
異
，
但
求
其
道
同
而
學

　
─

以
王
陽
明
對
三
教
合
一
的
看
法
為
主
（
三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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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合
模
式
，
通
常
就
是
道
的
統
一
性
／
整
體
性
中
陰
陽
共
存
，

生
命
的
生
死
也
可
用
陰
陽
的
交
替
來
解
釋
，
陽
者
激
發
生
命
的

動
能
，
而
陰
則
意
謂
休
憩
，
符
合
宇
宙
周
而
復
始
的
普
通
中
國

觀
念
。
  3 

佛
陀
（
五
六
七–

四
七
八BC, Siddhattha, Sakyamuni 

B
u
d
d
h
a

）
主
張
眾
生
本
身
就
是
一
位
覺
悟
者
，
他
只
是
一
位
引

路
人
和
精
神
導
師
，
他
說
法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眾
生
能
得
到
解
脫

，
他
最
後
宣
說
遺
教
：
「
諸
比
丘
，
現
在
我
勸
告
汝
等
，
諸
因

緣
法
固
有
毀
壞
  4
，
大
家
應
自
精
勤
，
證
取
道
果
。
」
佛
陀
並

不
認
為
他
所
弘
揚
的
是
一
種
原
創
性
教
義
，
他
在
各
種
場
合
，

反
覆
說
明
，
他
遵
循
的
是
古
法
，
超
越
時
間
的
教
義
，
它
們
是

古
代
所
有
聖
人
和
正
覺
者
所
共
同
擁
有
，
佛
陀
不
過
是
用
一
種

與
眾
不
同
的
手
段
，
強
調
其
永
恆
真
理
具
有
普
遍
性
而
已
  5
。

上
述
孔
子
、
老
子
及
佛
陀
，
只
是
站
在
不
同
的
角
度
解
釋

不
可
理
解
的
宇
宙
秩
序
，
而
沒
有
一
個
詮
釋
是
唯
一
或
正
確
的

。
  6
所
以
明
末
及
現
今
學
界
就
有
一
些
三
教
合
一
的
研
討
出
現

，
例
如
王
陽
明
看
法
如
下
：
王
陽
明
在
明
嘉
靖
二
年
癸
未
，
與

友
仲
張
元
沖
對
話
，
言
：
「
聖
人
盡
性
主
命
、
何
物
不
具
、
何

待
兼
取
？
二
氏
之
用
，
皆
我
之
用
；
即
吾
盡
性
至
命
中
完
養
此

身
謂
之
仙
；
即
吾
盡
性
至
命
不
染
世
累
，
謂
之
佛
。
…
…
聖
人

與
天
地
民
物
同
體
，
儒
、
佛
、
老
、
莊
皆
吾
之
用
，
是
之
大
道

。
」
  7 王

陽
明
與
陸
原
靜
的
對
話
言
：
「
大
抵
養
德
養
身
只
是
一

事
，
原
靜
所
云
：
『
真
我
』
者
，
果
能
戒
謹
不
睹
、
恐
懼
不
聞

，
而
專
志
于
是
，
則
神
住
氣
住
精
住
，
而
仙
家
所
謂
長
生
久
視

之
學
，
亦
在
其
中
矣
。
」
  8 

王
嘉
秀
問
仙
家
元
氣
、
元
神
、
元
精
。
先
生
曰
：
「
只
是

一
件
：
流
行
為
氣
、
凝
聚
為
精
，
妙
用
為
神
」
  9
及
「
夫
良
知

」
一
也
。
以
其
妙
用
而
言
，
謂
之
神
，
以
其
流
行
而
言
謂
之
氣

，
以
其
凝
聚
而
言
謂
之
精
，
安
可
以
形
象
方
所
求
哉
？
  10 

以
上
所
列
三
則
是
王
陽
明
融
會
佛
老
的
方
法
，
他
以
「
良

知
」
吸
收
佛
老
的
思
想
作
為
儒
家
「
良
知
」
理
論
的
支
持
。

王
陽
明
時
代
的
學
界
，
亦
有
一
些
三
教
合
一
的
論
說
出
現

，
如
屠
隆
、
林
兆
恩
、
李
延
壽
、
劉
謐
、
祩
宏
、
寂
光
、
智
旭

、
弘
贊
及
澹
歸
等
不
斷
的
努
力
。
艾
靜
文
在
其
文
章
中
指
出
。

「
祩
宏
不
以
為
儒
與
佛
須
得
融
和
，
也
不
以
為
彼
此
對
峙
，
兩

者
其
實
可
以
配
合
。
」
  11
筆
者
認
為
這
種
看
法
是
正
確
的
，
因

為
站
在
學
術
的
立
場
應
該
要
截
長
補
短
。

熊
貴
平
曾
說
：
「
明
代
儒
士
們
對
佛
教
是
排
斥
還
是
接
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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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具
體
而
言
：
（
一
）
「
道
」
的
外
在
者
，
如
曹
端
、
胡
居

仁
、
羅
欽
順
、
陳
建
等
儒
士
，
他
們
恪
守
程
朱
規
矩
，
並
因
對

「
外
在
」
之
道
的
崇
拜
而
轉
向
對
聖
人
與
經
書
的
尊
崇
，
導
至

他
們
以
辦
儒
釋
的
「
同
異
」
來
評
定
是
非
，
並
視
佛
教
為
異
端

，
表
現
出
對
佛
教
的
全
盤
否
定
；
（
二
）
道
的
內
在
化
者
，
如

王
陽
明
，
他
以
內
心
的
「
天
理
」
與
人
心
本
具
的
「
良
知
」
為

道
，
這
不
僅
意
味
著
「
道
」
在
「
心
」
中
，
而
且
就
在
當
下
的

一
念
心
中
。
「
道
」
的
內
在
化
引
發
聖
人
與
經
書
的
相
對
化
，

使
得
「
同
異
」
之
辨
向
「
是
非
」
之
辨
的
轉
變
，
從
而
「
宗
教

兼
容
論
」
接
納
佛
教
；
（
三
）
道
的
遍
在
化
，
如
耿
定
向
、
焦

竑
、
管
志
道
和
李
贄
等
，
他
們
認
為
道
無
所
不
在
，
觸
目
即
是

，
從
而
消
融
了
儒
佛
的
分
野
，
他
們
是
宗
教
多
元
論
者
。
（
四

）
「
道
」
的
懸
置
論
者
，
如
東
林
學
派
諸
儒
者
，
他
們
對
佛
教

的
態
度
隨
其
實
效
而
變
化
，
因
此
是
宗
教
不
定
論
者
，
  12
而
荒

木
見
悟
曾
從
儒
學
思
想
史
內
部
試
圖
以
「
王
統
與
異
端
」
的
分

析
架
構
，
進
而
探
究
從
宋
代
以
來
的
「
儒
佛
對
立
」
如
何
演
變

至
明
萬
曆
期
間
「
儒
佛
調
和
」
盛
行
的
過
程
。
  13

晚
明
的
宗
教
折
衷
（S

y
n
c
r
e
t
i
s
m

）
出
現
了
新

的
融
合
邏
輯
語
言
，
改
變
過
去
三
教
「
分
隔
化
」
（

C
o
n
p
a
r
t
m
e
n
t
a
l
i
z
a
t
i
o
n

）
的
現
象
，
繼
而
走
向
「
非
分
隔

化
」
的
路
向
，
即
融
合
（S

y
n
c
r
e
t
i
s
m

）
和
合
一
（U

n
i
o
n
,
 

Oneness

）
的
概
念
。

蔡
振
豐
論
文
中
指
出
：
三
教
合
一
有
三
種
類
型
，
即
：

（
一
）�

調
和
論
：
指
相
異
宗
教
各
有
所
長
，
皆
有
助
於
教
化
而

可
相
互
容
納
。

（
二
）�

同
體
論
：
主
張
「
用
」
異
而
體
同
，
並
認
為
本
體
並
無

異
致
。

（
三
）�

同
歸
論
：
由
修
養
工
夫
所
得
的
最
高
境
界
並
論
，
其
極

致
無
異
。
 14 

西
方
學
界
使
用
融
合
（S

y
n
c
r
e
t
i
s
m

）
一
詞
，
一
向
是
雜

而
不
純
，
例
如
卜
正
民
（T

i
m
o
t
h
y
 
B
r
o
o
k

）
在
其
論
文
中
指

出
，
重
新
思
考
中
國
思
想
脈
絡
中
，S

y
n
c
r
e
t
i
s
m

一
詞
的
通
用

性
。
他
認
為
調
和
並
不
是
普
世
真
理
主
義
，
不
是
包
容
主
義
，

融
合
論
並
非
指
向
功
能
主
義
，
它
也
不
是
折
衷
主
義
，
他
指
出

關
鍵
的
一
點
，
是
西
方
的
宗
教
融
合
是
一
個
消
除
差
異
而
進
行

的
單
一
化
思
想
結
構
，
而
中
國
思
想
與
宗
教
思
想
的
融
合
，
卻

是
一
個
差
異
共
存
的
多
元
化
結
構
體
系
  15
。
卜
正
民
的
基
本
判

斷
是
三
教
之
間
沒
有
呈
現
「
一
體
化
」
的
體
系
，
尤
其
是
仍
可

維
持
三
教
各
自
的
世
界
觀
。



無求三教的相異，但求其道同而學──以王陽明對三教合一的看法為主（三）31

魏
月
萍
指
出
：
「
卜
正
民
文
中
以
李
贄
（
一
五
二
七-

一
六○

二
）
、
焦
竑
和
袁
宗
道
（
一
五
六
八-

一
六○

一
）
的

融
合
觀
為
討
論
主
軸
，
而
藉
此
舖
張
晚
明
的
融
合
脈
絡
，
實
際

上
是
跳
躍
自
王
畿
（
一
四
九
八-

一
五
八
三
）
到
李
贄
之
間
的

思
想
脈
絡
，
特
別
是
陽
明
學
派
幾
位
重
要
學
者
的
三
教
合
一
思

想
，
陽
明
學
學
者
的
儒
者
，
多
半
擁
有
三
教
融
合
或
合
一
的
經

驗
，
實
不
能
『
一
躍
而
過
』
」
  16
，
如
熊
貴
平
所
述
王
陽
明
學

派
是
宗
教
兼
容
論
，
而
李
贄
是
宗
教
多
元
論
，
兩
者
是
有
區
別

的
。

吳
孟
謙
指
出
「
三
教
合
一
」
有
四
個
層
面
：
三
教
一
致
、

三
教
會
通
、
三
教
並
用
和
三
教
混
融
。
要
確
切
把
握
多
元
面
向

與
層
次
合
一
的
思
想
，
必
須
要
回
到
思
想
家
本
身
的
內
在
思
維

與
語
言
特
色
  17
。

魏
月
萍
指
出
，
談
明
代
三
教
合
一
思
想
的
發
展
，
必
須
落

實
到
具
體
的
歷
史
脈
絡
，
才
能
把
握
它
的
發
展
動
態
，
而
且
也

不
能
忽
略
主
張
者
的
立
場
及
地
位
不
同
所
發
揮
的
影
響
  18
。
徐

聖
心
在
其
文
章
中
，
發
現
祩
宏
、
寂
光
、
智
旭
、
弘
贊
及
澹
歸

等
不
斷
的
對
「
孝
」
的
語
彙
和
「
語
義
」
上
詮
釋
的
演
變
，
或

見
儒
佛
二
家
幾
乎
無
二
無
別
：
如
「
性
本
孝
慈
」
等
，
但
又
發

現
有
出
世
間
之
異
，
由
學
者
們
不
斷
的
努
力
，
從
「
佛
儒
會
通

」
到
「
孔
釋
同
心
」
，
是
經
過
一
段
長
時
間
的
共
同
努
力
結
果

。
  19 

以
上
僅
就
學
界
在
「
三
教
合
一
論
」
的
觀
點
，
作
一
回
顧

。
筆
者
以
為
三
教
合
一
論
的
根
本
理
念
建
立
在
截
長
補
短
，
如

王
陽
明
所
說
的
「
儒
佛
老
莊
皆
吾
之
用
」
係
宗
教
兼
容
論
，
因

此
導
致
下
一
節
欲
研
討
王
陽
明
的
「
教
異
道
同
」
觀
點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
（
英
）
葛
瑞
漢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三
一-

一
五
五
。

 2.�
（
美
）
伊
利
亞
德
著
，
晏
可
佳
、
吳
曉
群
、
姚
蓓
群
譯
，
《
宗

教
思
想
史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四

）
，
頁
四
九
三-

四
七
六
。

 3.
同
上
注
，
頁
四
七
六-

四
七
九
。

 4.�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云
：
「
云
何
為
因
緣
法
？
謂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…

…
此
起
故
彼
起
。
緣
無
明
行
，
乃
至
純
大
苦
聚
集
。
無
明
滅
，

則
行
滅
，
乃
至
純
大
苦
聚
滅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
八
十
四
中-

八
十
五
下
。
）
。
《
中
論
》
云
：
「
眾
因
緣
生
法

，
我
說
即
是
空
無
，
亦
為
是
假
名
，
亦
是
中
道
義
，
未
曾
有
一

法
，
不
從
因
緣
生
，
是
故
一
切
法
，
無
不
是
空
者
」
（
《
大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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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》
第
三
十
冊
，
頁
三
十
三
中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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